滦平县人社局失业保险中心

事项办事指南（失业保险费断缴补缴申请）

	构成要素
	内容表述要求

	事项名称
	失业保险费断缴补缴申请

	事项简述
	参保单位未及时缴纳失业保险费，出现断缴或申报粽子总额低于实际工资总额。政策依据：

1.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六十三条：用人单位不缴纳或者未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，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者补足 ……

2.河北省人社厅《关于印发<河北省失业保险业务经办规程（暂行）>的通知》（冀人社规【2018】14号）第三章“征缴管理”第十七条：参保单位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可申请办理补缴核定业务：（1）单位新参保或续保时，经办期别滞后于实际业务期别。（2）单位由于未据实申报单位工资总额，被稽核部门下达整改意见书，应补缴失业保险费差额。（3）因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调整，缴费基数增加。



	办理材料
	1.应补缴期别单位财务报表。2.应补缴期别单位职工工资发放表。3.稽核部门出具的专项稽核报告书。

	办理方式
	现场办理。

	办理时限
	即时办理

	结果送达
	当场送达。

	收费依据及标准
	不收费

	办事时间
	工作日即时办理。

	办理机构及地点
	滦平县行政审批中心三楼失业保险中心业务窗口

	咨询查询途径
	现场查询：滦平县行政审批中心三楼失业保险中心业务窗口；电话查询：0314-5968003、8586202

	监督投诉渠道
	县人社局8582782


